
 
 

「學校發展津貼」的基本原則和程序  

1. 資助範圍  

一般來說，「學校發展津貼」為學校提供減輕教師工作量所需的經

費，為教師創造空間，以便他們有更多空間致力推行教育改革建

議提出的三大重要項目：  

(i)   課程發展，包括在教學上運用資訊科技；  

(i i)   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；以及  

(i ii)  照顧學生不同和特殊的學習需要，讓不同能力的學生，由資

優學生以至學習有困難的學生，均獲充分照顧。  

 

2. 「學校發展津貼」計劃書  

 

獲發放「學校發展津貼」的資助 /官立 /按位津貼 /直接資助計劃 (直

資 )學校，須另行擬備計劃書，說明如何運用該筆津貼，以便按上

文所述的三個重要項目為教師創造空間。學校在擬備該計劃書

時，應按照一貫有關擬備學校周年計劃的要求，包括在法團校董

會 /校董會 /學校管理委員會通過後，將計劃書於每年十月底前上

載至學校網頁。開辦為新來港兒童而設的全日制「啟動課程」的

學校，亦應擬備「學校發展津貼」計劃書，並把經由法團校董會

/校董會 /學校管理委員會通過的計劃書於每年十月底前交給教育

主任 (學位安排及支援 )3。如學校未能遵守以上規定，「學校發展

津貼」會於十一月撤回。  

 

 參考： (i) 擬備「學校發展津貼」計劃書應注意的事項   

(ii)  「學校發展津貼」計劃書參考樣本    

 

3. 學校可視乎本身的情況和工作的優次，運用「學校發展津貼」來

僱用外間服務及 /或增聘核准編制以外的臨時人手，以達到有關目

的。然而，個別學校如可表明毋須為上述項目提供額外資源，仍

可把津貼用於其他用途，以減輕教師工作量和提高學與教成效。  

 

  參考： (i) 有關僱用外間服務及聘用職員應注意的事項   

(i i)  用途示例  

 

4. 學校亦可運用「學校發展津貼」，資助校內高中學生按其興趣、志

向和能力修讀不同的應用學習課程作為選修科目。學生因此可在

高中階段獲得多元化的學習體驗，並取得認可資歷作升學及就業

用途。在一些情況下，教師亦可因為工作量減輕而受惠，從而提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fin-management/subsidy-info/ref-capacity-enhancement-grant/Drawing%20up%20a%20CEG%20plan_tc.pdf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fin-management/subsidy-info/ref-capacity-enhancement-grant/sample%20of%20ceg%20plan_c.pdf
https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fin-management/subsidy-info/ref-capacity-enhancement-grant/Outside%20services%20and%20staff%20appointment_tc.pdf
https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fin-management/subsidy-info/ref-capacity-enhancement-grant/Examples%20of%20Usage_tc.pdf


 
 

高其他範疇在學與教方面的成效。  

 

5. 凡以「學校發展津貼」資助進行的活動，都不宜收費。如學校有

確切需要收取費用，須事先獲所屬總學校發展主任批准 (開辦為新

來港兒童而設的全日制「啟動課程」的學校須事先獲所屬高級教

育主任 (學位安排及支援 )批准 )。學校在申請批准活動收費前，應

先告知家長擬收取費用的詳情，並諮詢他們的意見。如果大部分

家長反對，學校應取消有關建議。學校向教育局作出上述收費申

請時，須提交理據，包括家長的支持。學校如獲准收費，須作出

適當的安排，以便進行會計和提高透明度。  

 

  參考：獲批准對「學校發展津貼」資助進行的活動收費的學

校必須遵守的安排  

 

6. 學校在制定「學校發展津貼」計劃書時，必須全面諮詢校內教師

對運用這項津貼的意見。學校亦應慎重考慮成本效益和檢視現有

資源的調配空間。  

 

7. 在校本管理的原則下，學校應根據所訂目標，評估「學校發展津

貼」的效益。經由法團校董會 /校董會 /學校管理委員會通過的「學

校發展津貼」的用途報告須納入每年的學校報告內，並在每年十

一月底前把該報告上載至學校網頁。至於開辦為新來港兒童而設

的全日制「啟動課程」的學校，有關的「學校發展津貼」報告在

得到法團校董會 /校董會 /學校管理委員會通過後，須在每年十一

月底前交給教育主任 (學位安排及支援 )3。 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fin-management/subsidy-info/ref-capacity-enhancement-grant/approved%20collection%20of%20fees_c.pdf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fin-management/subsidy-info/ref-capacity-enhancement-grant/approved%20collection%20of%20fees_c.pdf

